
易方达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

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与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青岛

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，本公司自 2021年 2月 23日起增加上

述销售机构为易方达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“本基金”， A类基金份额代

码：010115；C类基金份额代码：011412）的销售机构。

特别提示：2021年 2月 18日至 2021年 3月 10日为本基金的认购期，本公司根据认购

的情况可适当调整募集时间，并及时公告，但最长不超过法定募集期限。

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：

1.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注册地址：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211号

办公地址：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211号

法定代表人：许建平

联系人：鱼倩、任星儒

联系电话：0931-4600528

客户服务电话：400-88-96799（全国）、96799（甘肃省内）

网址：https://www.lzbank.com

2.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注册地址：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6号 1号楼

办公地址：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6号

法定代表人：刘仲生

联系人：严菲

联系电话：0532-66957360

客户服务电话：0532-96668

传真：0532-66957229

网址：www.qrcb.com.cn

3.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客户服务电话：400-881-8088

网址：www.efunds.com.cn

风险提示：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，但不保

证基金一定盈利，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、风险承受能力

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，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。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

http://www.efunds.com.cn/


合同、招募说明书（更新）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（更新）等基金法律文件，全面认识基金产

品的风险收益特征，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，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

能力、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，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，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。基金管理人

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“买者自负”原则，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，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

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，由投资者自行负责。

特此公告。

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2021年 2月 23日


